
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教師改聘科目實施要點(草案) 

112 年 5 月 30 日第二次會議 

壹、 目的：為培養本校教師之跨領域多元教學能力，鼓勵教師前往各大學院校（所）修習第

二專長學分班，並使教師申請改聘任科別程序，達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並

維持學生受教權與校內師資平衡，特訂定本校教師改聘科目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

本要點）。取得教師證書者，得申請由原進入本校任教科目「改聘」至其他學習領

域的科目。以下簡稱教師現任科目為甲科目，欲改聘科目為乙科目。 

貳、 實施對象：全校編制內正式教師。且在本校任教甲科目滿五年以上者(年資計至當學年度

7 月 31 日)。 

參、 實施單位：人事室承辦，教務處協辦。 

肆、 檢附文件：改聘科目申請書(附件一)、申請改聘教師積分審查表(附件二)、原聘書、欲改

聘科目之教師資格證明正本。 

伍、 實施程序： 

一、 時間：每年 4月底前檢附文件向人事室提出申請。 

二、 俟依規定分發（公費生）、介聘或列入超額精簡、因應課程調整保留名額及依規定保

留名額外，倘遇本校無該科教師(以當年聘書為主)或該乙科目缺額一名以上時，由

人事室提教師評審委員會，討論是否同意該改聘申請案。經同意改聘者，俟新學年

度起，聘任為乙科目教師，並依教師法施行細則自新學年度起辦理第一次續聘，其

聘約時限仍依相關規定實施。 

三、 若遇多人以上申請改聘同科目，依積分高者優先，同分者依抽籤順序。 

陸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經改聘為乙科目之教師，乙科目變成次學年度應聘科目，並依本校課表配排課原則

安排課程。 

二、 經改聘科目教師之甲科目，所呈現多餘的授課節數，依本校課表配排課原則安排課

程。另得視本校教師需求決定是否開缺或聘請代理代課教師。 

三、 教師應慎重考慮是否申請改聘，經改聘為乙科目之教師，於乙科目任教滿 5年前，

不得申請改聘其他科目或恢復原來甲科目。 

四、 如於本校初聘時有特殊服務年資規定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五、 倘遇超額問題時，依據本校超額教師提列要點辦理。  

柒、 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附件一-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教師申請校內轉科聘任申請書 

 

申 請 人 

姓  名 
 初 聘 、 到職 日 期 

 年     月     日 

□甄選錄取 □外縣市介聘□縣

內介聘□超額 

現 職 任 教 科 目 科 申 請 轉 任 科 目 第  次轉任          科 

本               校

留 職 停 薪 年 資 
□無 □有，   年   月 

檢 附 證 件 □1.現職聘書  □2.申請轉任科目合格教師證書  □3.其他 

申請人轉任事由敘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茲具結本人所檢附證明文件絕無偽造（刻）或變造等不實情事，並已確實知悉改任科別後，在本

校辦理超額教師評比時，將以新轉任科別為準，絕無異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務處意見敘明: 

□申請改聘科別尚有缺額可供轉任。□申請改聘科別已無缺額可供轉任。 

 

人事室意見敘明： 

□具申請轉任該科合格教師證書。□未具申請轉任該科合格教師證書。 

單 位 主 管 教 務 處 人 事 室 校 長 批 示 

    

備註：本申請書經陳核後，將送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經教評會審查決議通過後提請校長改聘，並於新學年度正式改聘任教科別；教師改聘

任教科別後聘期，因係於本校繼續任教，仍以續聘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日期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附件二-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申請改聘教師積分審查表 

姓名  任教科別   

在本校服務情形 到職本校服務年資共     年    月(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

日止) 

 積分內容 給分標準 教師自填分數 核定分數 

服務年資 

(最高 20分) 

甲科目任教年資滿    年 每滿 1年給 1分   

本校擔任主任     年 每滿 1年給 2分   

本校擔任組長     年 每滿 1年給 1分   

本校擔任導師     年 每滿 1年給 0.5分   

合計   

最近在本校五

年考績(最高

10分) 

列四條一款       年 每滿 1年給 2分   

列四條二款       年 每滿 1年給 1分   

因病假列四條三款    年 每滿 1年給 1分   

合計   

最近在本校五

年獎懲積分

(最高 10分) 
【事由相同者不

得重複計分】 

嘉獎   次 

申誡   次 

嘉獎 1次給 1分 

申誡 1次減 1分 

  

記功   次 

記過   次 

記功 1 次給 3分 

記過 1 次減 3分 

  

記大功    次 

記大過    次 

記大功 1次給 9分 

記大過 1次減 9分 

  

縣獎狀   張 

省獎狀   張 

中央獎狀   張 

縣級者給 0.5分 

省級者給 1.5分 

中央級者給 2分 

  

合計   

積分總計(最高總分 40分)   

申請人 

簽名 

教務主任核章 人事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

註： 

一、 服務年資採制當學年度 7月 31 日。 

二、 服務年資採最近在本校五年考績。 

三、 獎懲及研習積分(依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)計算至當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日(1月 31 日)。 


